
附件3：

第十一届长安大学“校园之春”歌手大赛

学院选手推荐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  
	所在学院
	

	学 号
	
	专 业
	
	民 族
	

	出生日期
	
	联系方式
	

	参赛类型
	民族（ ）  美声（ ）  通俗（ ）  其他（ ）

	参赛形式
	个人（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合（ ）

	作品形式
	原创（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原创（ ）

	推荐理由
	

	学院意见
	

	备注
	


注：1、此推荐表需在3月21日前交到长安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办公室或发送到邮箱：cdxyzc@163.com；
2、每学院限推荐一人，被推荐人将直接进入复赛；
3、备注一项填写选手的参赛经历等；
4、如有疑问请咨询83135154；

